附件
浙江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部分）

（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情形
	具体处罚标准

	1
	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2
	私设会计账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二）私设会计账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3
	未能按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三）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4
	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四）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5
	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五）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6
	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六）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7
	未按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记账本位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七）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8
	未按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八）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9
	未按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九）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10
	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十）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有关法律对第一款所列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2.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11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一条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对单位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其中的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责令限期改正，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财政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
2.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对单位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4.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
2.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对单位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对单位可以并处四十万元以上八十万元以下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4.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
2.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对单位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上六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对单位可以并处八十万元以上一百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4.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
2.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对单位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六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对单位可以并处一百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4.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12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公职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危害后果轻微是指会计违法行为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对社会公众造成较小社会影响，且已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影响、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等情形。
	不予处罚。

	
	
	
	减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1.受他人严重胁迫或者严重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财政违法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
	1.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2.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处罚：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2.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在财政部门检查结束前主动供述财政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
	1.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2.可以并处四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给单位、股东或其他单位和个人造成一般不良后果，造成一般的不良社会影响。
	1.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2.可以并处六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2.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3.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1.给予警告、通报批评。
2.可以并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